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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 

专项核查意见 

 

德皓核字[2026]00001240号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对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

越科技）2025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德皓审字[2026]00002094

号审计报告。在此基础上我们检查了贵公司编制的后附 2025 年度营业

收入扣除情况明细表（以下简称“明细表”）。该明细表已由清越科技

管理层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监管机构”)发布的《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 月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业务办理（2025年 8月修订）》（上证函〔2025〕

2735 号）（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及相关要求”）的规定编制以满足监管

要求。 

一、管理层对明细表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监管机构上市规则及相关要求的规定编制明细表

以满足监管要求，并负责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明

细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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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明细表发表专项核查意

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专项核查工作。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计划和执行专项核查工作以对明细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

证。 

三、专项核查意见 

我们认为，清越科技 2025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事项明细表中的财务

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监管机构上市规则的规定编制以满足监管要

求。 

四、编制基础 

我们提醒明细表使用者关注，明细表是清越科技为满足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要求而编制的。因此，明细表可能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本报告应与本审计机构出具的德皓审字[2026]00002094 号审计报

告一并阅读。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黄海洋 

 中国注册会计师：  

  戴晓芳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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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明细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 月修订）》》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业务办理（2025 年 8 月修订）》（上证函〔2025〕

2735 号）中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规定，本公司编制 2025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明细表以满足

监管要求。 

具体情况如下： 

编制单位：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本年度 具体扣除情况 上年度 
具体扣除

情况 

营业收入金额 66,931.71   75,338.08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 4,238.65   2,739.50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占营业

收入的比重 
6.33%   3.64%   

一、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         

1.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如

出租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包装物，

销售材料，用材料进行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经营受托管理业务等实现的收

入，以及虽计入主营业务收入，但属

于上市公司正常经营之外的收入。 

4,213.36 

材料销售、出租

收入及其他业

务收入 

2,718.25   

2.不具备资质的类金融业务收入，如

拆出资金利息收入；本会计年度以及

上一会计年度新增的类金融业务所

产生的收入，如担保、商业保理、小

额贷款、融资租赁、典当等业务形成

的收入，为销售主营产品而开展的融

资租赁业务除外。 

  无     

3.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

增贸易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25.29 无 21.26 

贸易业务

收入 

4.与上市公司现有正常经营业务无

关的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 
  无     

5.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子公司期

初至合并日的收入。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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